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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8/2024 號 (2024 年 7 月 9 日會議) 

 
灣仔內樓宇消防安全，以及防火設施和 

樓宇改善工程事宜 
 

灣仔區議會曾於2024年4月25日的會議就區內樓宇消防安全，以及防

火設施和樓宇改善工程事宜表達關注。議員於會議上的提問和意見綜合如

下： 
 
(一) 因應早前本港有樓宇發生嚴重的火警事故，要求了解灣仔區

內舊樓的防火設施狀況，亦期望消防處和屋宇署等相關部門

檢視區內舊樓的潛在消防風險； 
 

(二) 灣仔區內有部分大廈正進行消防和樓宇改善工程，惟消防處

及屋宇署批核有關申請需時，有議員擔心會影響工程進度，

以致構成消防隱憂； 
 

(三) 有議員收到區內居民反映，在舊式樓宇進行工程限制繁多，

曾多次遞交設計圖則均被駁回，擔心未能及時完成工程而違

犯相關部門的規定；及 
 

(四) 有議員指出，現行消防安全或樓宇安全的規定，有部份在舊

式樓宇興建時尚未生效，區內有些舊式樓宇因不符合樓宇結

構的承重要求，而未能安裝消防水缸，導致設計圖則難以同

時獲得屋宇署和消防處的批核。故此，有議員提問相關部門

如何協調工程申請的批核工作。 
 

消防處的回覆 
 
2. 消防處表示，除了會因應市民有關火警危險的投訴而作出巡查和執法

外，為了更有效及全面地減低舊樓的火警風險，消防處推行「風險為本樓

宇消防安全巡察計劃」，以風險為本的原則對全港不同類型樓宇制定巡查

機制，優先處理消防風險較高的舊樓，例如樓齡較高、沒有裝設消防裝置

及設備、單樓梯設計及「三無大廈」等。每年巡察高風險樓宇一至兩次，

目的是找出樓宇內公共地方的消防隱患，同時讓前線人員更熟悉樓宇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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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滅火救援作好準備；巡察範圍涵蓋全港所有樓宇。在巡查時，若發現逃

生途徑受阻塞等火警危險問題，消防處會根據《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

例》採取執法行動。 
 
3. 因應早前華豐大廈火警事故，消防處進一步加大力度，並已即時按風

險評估，針對例如樓齡較高、有賓館牌照處所、沒有裝設消防裝置及設備、

單樓梯設計、「三無大廈」等風險較高的舊式樓宇，加強力度主動巡查和按

照相關法例就違規事項（例如逃生途徑被阻塞或出口被鎖上、消防設備及

裝置損壞等情況）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處理灣仔區舊式樓宇內的火警危

險。 
 
4. 每位市民都有責任盡一分力，確保大廈的消防安全。為保障市民在火

警發生時能安全逃生，大廈內的防煙門必須時刻保持緊閉，切勿擺放任何

物品在公眾走廊或樓梯間，以保持逃生途徑暢通無阻。此外，大廈消防裝

置或設備的擁有人須保持該等消防裝置或設備時刻在有效的操作狀態，及

每 12 個月聘請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檢查該等消防裝置或設備至少一次。 
 
5. 消防處會繼續致力透過現時行之有效的機制，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包

括加強巡查和執法等，檢視灣仔區樓宇潛在的火警危險，適時跟進以減低

火警風險。 
 
6. 為提升舊式樓宇的消防安全水平，政府訂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

例》（第 572 章）（「第 572 章」），規定於 1987 年 3 月 1 日或之前建成或

首次呈交建築圖則作審批的綜合用途及住用樓宇（「目標樓宇」），須提升至

切合現代標準的消防安全水平。就樓宇規劃、設計和建造方面的消防安全

措施而言，「第 572 章」的執行當局為屋宇署署長；而消防裝置及設備方

面的執行當局則為消防處處長。消防處及屋宇署會分別就所規管的樓宇消

防安全措施，向業主及/或佔用人發出「消防安全指示」（「指示」），指明須

進行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7. 一般而言，消防處會給予有關樓宇業主一年時間遵從「指示」。消防處

會密切監察個案的進度，在不損害基本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以靈活和務

實的方式處理每宗個案。如果有關業主需要更長時間籌辦和進行改善工程，

例如因為涉及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等，消防處會按業主提供的理據及/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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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模等，合理地考慮延長「指示」期限的申請，讓業主有足夠時間遵辦

「指示」。 
 
8. 為協助業主解決協調組織、財政及技術層面的困難，消防處會在推行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的不同階段提供適切的支援。在業主就協調與統籌的階

段，消防處在有需要時會派員出席業主會議，主動講解「第 572 章」的具

體要求，並就工程的具體流程及政府各項支援措施提出意見，協助業主就

工程早日達成共識。另外，為進一步協助業主及佔用人遵辦「指示」，消防

處已於 5 月 16 日在部門網頁上公布「曾成功協助業主遵辦「第 572 章」

要求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名單」，以供市民參考。 
 
9. 在審批消防裝置圖則的階段，消防處明白有個別樓宇或受建築結構、

空間或其他原因的限制，因此一直和水務署緊密合作，推出一系列便利措

施，當中包括在 2023 年 7 月推出「直接泵水設計」，讓「目標樓宇」在食

水供應不受污染及訂有措施防止非法用水的前提下，容許固定消防水泵直

接接駁至政府供水水管，免卻裝設消防水缸，藉此長遠解決「目標樓宇」

因結構及空間限制而無法安裝消防水缸的困難。事實上，灣仔區已有一幢

「目標樓宇」採用「直接泵水設計」的折衷式喉轆系統。整個消防安全改

善工程由呈交消防裝置圖則至工程竣工階段只用了不足一年的時間，而工

程已於 2024 年 3 月成功通過驗收。 
 
10. 此外，消防處已上載消防裝置圖則範本至消防處網頁供註冊消防裝置

承辦商參考，並持續為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舉辦審批消防裝置圖則講解分

享會，詳細講解呈交消防裝置圖則常見的問題及可行的解決方案，從而提

升消防裝置圖則的水平，大幅縮短處理消防裝置圖則的時間。有需要時，

消防處亦會與有關的工程顧問或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會面，講解消防

裝置圖則審批的要求，以加快審批消防裝置圖則程序。 
 
11. 當消防裝置圖則獲得成功審批後，為協助業主盡早開展工程，消防處

會與不同政府部門如水務署及屋宇署聯繫，以促進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整體

審批進度。在有需要時，個案主任會主動約見業主與承辦商，協調與疏理

雙方在開展工程前的問題，讓工程盡快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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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為進一步加強支援舊樓業主遵辦《條例》的要求，消防處於 2023 年

12 月成立了「支援中心」，向這些樓宇的業主和佔用人提供一站式支援服

務，例如提供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及相關的資助及貸款計劃等的諮詢服務，

便利市民。「支援中心」會盡力協助業主按部就班地完成改善工程以符合法

例要求，以期長遠、有效地改善舊式樓宇的整體消防安全水平。 
 
13. 消防處會繼續積極向舊樓業主提供不同方面的支援，以協助業主進行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從而提升舊式樓宇的消防安全。 
 
屋宇署的回覆 
 
14. 屋宇署表示，政府十分關心舊樓的消防安全。消防處和屋宇署根據《消

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第 572 章）（《條例》）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

（「指示」）指明須進行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改善舊式樓宇的消防裝置及

消防安全建造，以提升目標樓宇的消防安全水平，為住戶和市民提供更佳

的保障。《條例》的目的是提升目標樓宇的消防安全水平，但並不代表這些

樓宇有即時火警風險。事實上，這些樓宇已按其興建時適用的建築及消防

安全標準建造，以符合其興建時的相關規定。  
 
15. 截至 2023 年底，灣仔內已巡查目標樓宇的數目為 915 幢，並已向 873
幢目標樓宇發出「指示」，而當中已遵辦或撤銷「指示」樓宇為 92 幢。  
 
16. 更換防火門或圍封非緊急設備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屬《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下的豁免審批工程。若涉及屬於小型工程的消防安全改善工

程時，如豎設容量不超過 4.5 立方米的消防水缸，則只須按照「小型工程

監管制度」的簡化規定進行。若工程涉及豎設容量超過 4.5 立方米的消防

水缸或其他須獲本署事先批准的改動及加建工程，業主須委任認可人士向

本署呈交建築圖則，圖則獲批准及得到本署同意展開工程後，方可進行有

關工程。  
 
17. 《建築物條例》及《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123A 章）訂明審批圖

則的期限。就審批新呈交及經重大修訂而再次呈交的圖則，期限為 60 天；

審批再次呈交而沒有作出重大修訂的圖則，期限則為 30 天。屋宇署會按上

述法定時限內給予批准或拒絕批准有關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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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般來說，屋宇署會給予有關業主及/或佔用人一年時間遵從「指示」。

如果有關業主及/或佔用人需要更長時間籌辦和進行改善工程，部門會按他

們提供的理據及/或工程的規模等，考慮延長「指示」期限的申請。 
 
19. 屋宇署理解個別舊式樓宇的業主或會受其樓宇的建築結構或空間所

限，以致不能完全遵從「指示」的規定。故此，屋宇署會在不損害基本消

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以靈活和務實的方式處理每宗個案。此外，屋宇署和

消防處會聯同地區民政事務處按需要向業主提供協助，例如派員出席業主

大會解釋《條例》的要求，以及主動聯絡獲業主聘用的工程顧問或註冊消

防裝置承辦商，提供適切的協助及意見。屋宇署和消防處亦會透過地區民

政事務處的「大廈管理中央平台」定期舉辦地區講座，講解遵辦「指示」

的詳請。民政事務總署會主動邀請未遵辦「指示」的法團和業主出席，而

屋宇署和消防處會設立專門櫃台，向大廈業主提供面對面的意見和協助。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6 月 


